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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为了适应我国海商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教学的需要，中国政法大学组织相关教师对《海商法》教材
进行了全面的修订，本次《法商法》教材修订是建立在多年的海商法教学及科研的基础上的，修订的
内容很广。
《海商法》全面介绍了海商法的主要领域，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，力图反映海商法的
新发展及新问题，并突出其国际法。
    该海商法教材系统地介绍了海商法领域的基础问题，涉及了海商法基础理论、船舶、船关、海上货
物运输合同、海上旅客运输合同、船舶租用合同、海上拖航合同、船舶碰撞、海滩救助、共同海损、
海事赔偿责任限制、海上保险合同、海事诉讼法等十三个方面的问题，并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较深
入的研究，并体现了学术界现存的一些不同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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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提单分正反两面，提单正面是提单记载的事项及一些声明性的条款，提单的背面为关于双方当事人权
利和义务的实质性条款。
（一）提单的记载事项提单的正面应记载哪些事项，我国《海商法》第73条做了规定。
依该条规定，“提单的内容包括下列各项：（1）货物的品名、标志、包数或者件数、重量或者体积
，以及运输危险货物时对危险性质的说明；（2）承运人的名称和主营业所；（3）船舶名称；（4）托
运人的名称；（5）收货人的名称；（6）装货港和在装货港接收货物的日期；（7）卸货港；（8）多
式联运提单增列接收货物地点和交付货物地点；（9）提单的签发日期、地点和份数；（10）运费的支
付；（11）承运人或者其代表的签字。
”同时该条还规定，提单缺少前款规定的一项或者几项的，不影响提单的性质。
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“中远提单”（“COSCO”B／L）格式是参考了有关国际惯例制成的。
在内容上基本上符合国际上的航运习惯。
在文字上，除了正面抬头有中文的“中国远洋运输公司”的字样外，提单各栏内容均用英文而无中文
译文。
中远提单正面记载的事项主要有：1．托运人（Shipper）。
托运人是委托承运人装运货物的货方，通常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卖方，也是信用证的受益人。
因此，在填写托运人一栏时，托运人的名称应与信用证受益人的名称一致。
2．收货人（Consignee）。
收货人是在目的港收受货物的人。
收货人一栏的填写必须符合信用证的要求。
如信用证规定在收货人一栏填写某人或某公司的名称，则在提单的收货人一栏应填写“交某某公司”
（DelivertoxxcoLtd）的字样。
这种提单称为记名提单，只有收货人一栏中指定的人或公司才能提货。
如信用证要求的是不记名提单，则在提单的收货人一栏应空白不填或填写“持有人”（T0Bearer）的
字样。
当货物到达目的港时，承运人应将货物交给提单的持有人。
如信用证要求的是指示提单，则应填写“凭指示”（T0Order）或“凭某某指示”（ToOrderofxx）的
字样。
前者被称为不记名指示，后者被称为记名指示。
3．通知方（Not．ifyParty）。
指承运人在卸货港与之联系的人，一般为进口商的货运代理人。
在签发指示提单的情况下，收货人一栏是空白不填的，因此，应在此栏填写通知方的名称，以便承运
人到港时与之联系，及时办理报关提货手续。
我国过去在计划体制下，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是我国惟一的外贸货运代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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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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